
建筑外墙门窗消防验收要点

在建筑工程消防验收中，建筑外墙上的门窗需要满足防火、防烟、疏散等安全要求，具体要求通常依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）及相关消防技术标准。以下是关键验收要点：
1. 防火性能要求

耐火极限：

不同建筑类型（如住宅、公共建筑、厂房等）和高度对门窗耐火极限的要求不同。

示例：

建筑高度大于54m的住宅，避难间外窗需满足耐火完整性不低于1.00小时。

防火墙上开设的门窗必须为甲级防火门窗（耐火极限≥1.50小时）。

防火间距不足时的特殊要求：
当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足时，需采用防火门窗（如乙级或甲级）以阻断火势蔓延。

2. 防烟与排烟要求

自然排烟窗：

需保证有效开启面积（如房间面积的2%~5%），且应设置手动或自动开启装置。

不得因装修或安装设施（如防盗网）影响其开启功能。

机械排烟联动：
若外墙门窗与排烟系统联动，需确保火灾时能自动关闭或开启（视设计功能而定）。

3. 疏散与救援要求

疏散出口外窗：

部分建筑（如多层建筑）允许外窗作为辅助疏散出口，需满足尺寸要求（如净宽≥1.0m、净高≥1.2m）。

外窗下方不应设置影响逃生的障碍物（如防盗栅栏）。

消防救援窗口：

高层建筑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外墙需设置消防救援窗，标识明显，且每层间距≤20m。

窗口尺寸≥1.0m×1.0m，距室内地面≤1.2m。

4. 材料与安装要求

防火门窗认证：

必须使用经国家认证的防火门窗（需提供消防产品市场准入证明）。

常见材质：钢质防火门、木质防火门、防火玻璃窗（隔热型或非隔热型）。

防火玻璃：

需标明耐火等级（如A类隔热、C类非隔热），且与框架系统匹配。

安装质量：

门窗与墙体间的缝隙需用防火封堵材料密封。

防火窗启闭装置需灵活可靠，无变形、卡阻。

5. 常见验收不通过问题

设计问题：

未按规范要求设置防火门窗或消防救援窗。

外窗开启面积不足，影响自然排烟。

施工问题：

防火门窗未使用认证产品，或安装后无法正常启闭。

外窗加装防盗网、广告牌等阻碍逃生或救援。

材料问题：

普通玻璃冒充防火玻璃，或防火密封条缺失。

6. 验收资料准备

防火门窗的型式检验报告、产品认证证书。

门窗安装隐蔽工程记录（如防火封堵照片）。

消防设施联动测试报告（如排烟窗自动开启功能）。

消防验收时需重点核查门窗的防火等级、开启方式、疏散救援功能及安装合规性，确保火灾时能有效阻隔火势、保障排烟和人员疏散。建议在设计和施工阶段提前做好技术交底工作与施工方案，避免返工。

